
2017 西螺大橋觀光文化節鎮長杯全縣書法比賽報到時間公告 

        比賽時間及規則：(採現場揮毫比賽方式) 

        比賽日期：106 年 11 月 19 日(星期日)。 

        比賽地點：西螺鎮公所 3 樓 (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 20 號）。 

比賽時間：如下表，請依時間報到 

 報到時間 進場及規則講解 比賽時間 

國小組 08：00～08：25 08：25～08：30 08：30～09：30 

社會組 09：00～09：30 09：45～09：50 09：50～10：50 

青春組 10：20～10：50 11：05～11：10 11：10～12：10 

參加比賽者請攜帶學生證、身分證、等相關證件，於西螺鎮公所 3 樓辦理報

到手續，並自備水、筆、墨、硯等書寫工具(含墊布)。  

比賽時間 60 分鐘。比賽用紙由主辦單位提供 (宣紙每人一張，國小組界格、

不界格任選，青春組以上各組皆不界格) ，用紙規格國小組 (橫 34CM直 69CM)，

青春組、社會組及樂齡組用對開之宣紙(橫 34CM 直 136CM)，非比賽用紙一

律不予評選，書寫格式由右至左、直式書寫，書寫內容當場公布。 

    評審與獎勵： 

     一、由主辦單位遴聘公正超然之專家國內書法家若干人擔任評審委員。 

     二、評審過程一律掩名評審之。 

     三、評審標準：功力 40％、結構 30％、神韻 20％、墨色 10％。  

     四、獎勵辦法： 

    組   別 

 

獎   項 
國 小 組 青 春 組 社 會 組 

第一名 現金禮券 2000 元、獎狀 現金禮券 3000 元、獎狀 現金禮券 5000 元、獎狀 

第二名 現金禮券 1000 元、獎狀 現金禮券 2000 元、獎狀 現金禮券 2500 元、獎狀 

第三名 現金禮券 500 元、獎狀 現金禮券 1000 元、獎狀 現金禮券 1000 元、獎狀 

優  選 獎狀(若干名) 獎狀(若干名) 獎狀(若干名) 

佳  作 獎狀(若干名) 獎狀(若干名) 獎狀(若干名) 

 


